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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工作人员学习培训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适应新形势和促进基金会建设学习型社会组织的需要，提高工作

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加强和规范学习培训工作，特制定《江西财经大学

教育发展基金会工作人员学习培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第二条 学习培训内容包括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培训。政治学习包括《党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两学一做”、上党课等。业务学习包括社

会组织法规政策、基金会章程及业务范围、专项基金和公益项目管理等。

第三条 适用范围

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开展的各类培训、外出学习及相关活动均适用于本制度，

职员参加或组织相关培训的情况，将纳入部门和个人的绩效考核范畴。

第四条 培训需求的确定

基金会秘书处根据基金会年度工作计划，经充分的培训需求调研后，拟定基

金会年度培训需求分析报告，或将相关内容在年度工作计划中予以体现，报主管

领导审核确认。

第五条 年度培训方案或计划

每年年初，秘书处根据基金会整体工作规划，拟定基金会年度培训计划，计

划中应包括全年拟计划实施的培训项目、培训形式、预计开展时间、培训经费等

相关细则。

第六条 年度培训方案或计划的审批

年度培训计划须报基金会年度工作计划会议审议通过后执行。期间如实际情

况发生变化，需对计划内容进行相关调整。

第七条 培训方案的实施



对于基金会自行组织业务学习或相关培训活动，由基金会自行安排。如涉及

其他部门人员，则须报基金会秘书处审核备案。

第八条 培训时间的安排及管理

由基金会组织安排的各类专业技能培训，在时间安排上，尽可能安排在正常

工作时间内，并兼顾培训对日常工作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培训学习尽可能与基金

会有关会议相结合，以节省时间和费用。

第九条 关于培训方式

一、基金会内训

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组织安排的内部培训，由基金会领导主持或授课。在有

相关培训需求时，此类培训为第一选择，如因各方面因素限制，基金会不具备开

展的条件，则可选择其他方式的培训。

二、外聘培训师或培训机构开展基金会内训

对于需要外聘培训师或管理咨询机构到基金会开展实施培训项目或活动，由

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联系和组织。

三、外派人员参加相关培训

对于因公需外派人员参加相关专业培训，由秘书处提出派员参加名单，由秘

书长审批通过，方可参加相关培训。

四、业务主管单位相关培训

业务主管单位以及业务相关部门组织的培训纳入基金会培训计划。

第十条 关于培训的分类

一、新职工入职培训

基金会新入职的职员须接受入职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基金会简介、规章

制度、行为规范等相关内容，以帮助新入职职员增进对基金会及工作环境的了解，

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新职员培训一般采用内训方式，秘书处根据当期新职员的数

量，不定期开展，也可以与业务主管单位入职培训结合进行。

二、职员在职培训



基金会职员在职期间，每年须接受培训。职员在职培训应包括专业技能、职

业心态等方面的内容。采用外训和内训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进行。

三、职工外训

对于因工作需要，基金会派出职员参加相关培训机构、主管单位等组织的专

业培训，其费用按出差标准，须报基金会领导批准方可执行。参加外训的人员受

训完毕后，须向基金会秘书处提交受训总结和培训教材备案。

第十一条 培训档案

一、培训档案的建立

基金会开展的新职员入职培训、各类职工在职培训、职员外训、委托培训等

活动结束后，秘书处应建立相应培训档案备查。

二、培训档案的用途

建立培训档案，是规范基金会培训管理的重要措施，让各类培训均有相对完

整详细地记录，避免重复培训，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培训档案也是基

金会对于秘书处组织和开展的各类培训活动进行评价和考核的重要依据，保证培

训效果及质量的重要手段。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江西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解释与修订。

第十三条 本办法经江西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会第三届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自通过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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